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徐后利 江妮妮

本报讯 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导致张某一级伤残，丧

失生活自理能力，生活极其困难；而肇事者陈某却没有赔

偿能力。最终，台州市椒江区法院决定给予张某10万元

司法救助金，同时民政部门也给张某办理了低保，每月低

保金950元。这是人民法院和民政部门对道路交通事故

被侵权人进行救助的典型案例。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因案致贫”“因案致困”的当

事人，有的因交通事故造成四肢瘫痪，生活无法自理，无力

承担医疗费用；有的被故意杀害，留下年迈父母和年幼孩

子陷入生活困境……为了给当事人提供“托底”保障，共同

助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工作大局，台州市中

级法院和市民政局决定共同建立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

助衔接机制，并出台了《关于建立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

助衔接机制的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4月6日，台州中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这一衔接

机制的主要内容，并对近三年国家司法救助的总体情况进

行了通报。

近三年，台州两级法院秉持“应救尽救”理念，共对

321个案件448名生活困难的案件当事人开展国家司法

救助，发放司法救助金累计达人民币9572877元，决定救

助案件数同比上升 18.9%、发放司法救助金同比上升

19.4%。

国家司法救助是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过程中对权利

受到侵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生活面临急迫困

难的当事人所采取的一次性辅助救济措施。但由于国家

司法救助资金有限，且以一次性救助为主，无法做到持续

性帮扶，为完善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整合

救助资源，将“输血”式国家司法救助和“造血”式社会救助

结合起来，切实帮助相关当事人解决实际困难，台州中院

积极探索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推进国家司法救

助工作改革。

《实施办法》共14条，明确了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

罪侵害致使重伤或严重残疾，因加害人死亡或没有赔偿能

力，无法经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等八类国家司法

救助情形，同时明确老年人、未成年人、烈军属、退役军人、

残疾人等人群作为重点救助对象，优先予以救助。

除了国家司法救助对象范围的申请人以外，对于无法

纳入司法救助，但生活特别困难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和执行

案件被执行人的父母、未成年子女，《实施办法》明确可以

予以社会救助。

“衔接机制最大的亮点是，扩大了救助范围，最大范围

体现了‘应救尽救’。”台州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袁跃文介

绍说。

《实施办法》明确，人民法院在办理司法救助案件过程

中，对于经初步审查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应及时将救助

材料移送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应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

查，对符合社会救助条件，但需要按照规定程序办理的，及

时反馈案件管辖法院。民政部门在办理社会救助时，发现

可能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的，可以告知申请人向案件管

辖法院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并代为发送人民法院国家

司法救助申请须知。对按照国家司法救助和社会救助衔

接机制予以救助的对象，人民法院和民政部门要坚持不定

期回访，及时跟进救助后的社会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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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为形 “水”为韵
杭州富阳区东洲岛北支江南岸的富阳水上运动中心，将承

接第19届杭州亚运会赛艇、皮划艇静水、皮划艇激流回旋三大

赛事，届时共将产生30枚金牌。

富阳水上运动中心建筑以“山”为形，体现黄公望画卷中的

“山”元素；景观以“水”为韵，通过流畅的铺装线条来体现“水”

文化，被国家赛艇协会称赞为“史上最美”赛艇比赛场地。场馆

在满足亚运赛事同时，赛后将改造为水上运动休闲为主题的特

色酒店，同时保留部分体育功能，设置赛艇皮划艇体验中心，充

分发挥赛后利用功能及效益。

林云龙 摄

本报记者 胡宗昊

本报讯 6日下午，我省举行第111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复杂，3月3日以来，浙江连续发生的本土疫情

已波及全部11个市，以省外周边城市输入为主、多点散发

态势更加明显，疫情起数和感染者数量均有增多趋势，批

发市场、社区商铺、建筑工地、农贸市场等人员聚集性和流

动频繁的场所易成为疫情放大器。

发布会上，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孙黎明通报称，4月6

日0-15时，浙江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例，其中宁波

北仑区1例、余姚市1例，温州苍南县1例，嘉兴海宁市8

例、桐乡市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0例，其中杭州上

城区1例、余杭区1例，嘉兴海宁市18例。

3月3日以来，浙江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323例（轻型293例，普通型29例，危重型1例：在衢州市人

民医院，目前病情稳定），其中：杭州市70例、宁波市26

例、温州市7例、湖州市20例、嘉兴市86例、绍兴市6例、

金华市6例、衢州市96例、舟山市2例、台州市2例、丽水

市2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208例。

孙黎明介绍，进入4月

份，全球疫情仍处于大流行

阶段，周边国家和地区疫情

呈暴发态势，我国新增本土

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增

长快速，“周边城市新增阳性

感染者数量连续多日突破新

高，我们既要守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线，也要高质

量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支援上海开展核酸采样、检测、方

舱医院建设和保供等任务。”

据统计，近一个多月浙江发生的本土聚集性疫情中，

超过九成由省外输入直接引起，其中跨省流动的大货车司

机等人员容易成为疫情传播的重要因素。为此，浙江加强

经铁路、高速公路、国道、干道及乡村道路等跨省交通入浙

人员的排查管控，严格落实对省外入浙货车、自驾车司乘

人员“抗原＋核酸双检测”措施，做到所有入浙人员信息登

记无遗漏、风险管控全覆盖；对于中高风险地区来浙返浙

人员，严格落实“14＋7”健康管理措施，确保做到闭环管

理。对于居家健康观察人员，要对同住人员同等实施相应

的居家、核酸检测等管控措施。

孙黎明表示，此次清明假期期间，全省共报告本土病

例超百例，除嘉兴海宁、杭州余杭等地疫情正在抓紧排查、

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外，其他疫情总体得到了及时有力的

管控。

为困难当事人先“输血”再“造血”
台州探索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

我省本轮疫情超九成由省外输入引起
对中高风险地区来浙返浙人员严格落实“14＋7”


